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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串通套取、挪用预售资金，致使预售资金没

有用于本项目的，负责追回擅自拨付的资金；资金无法追回的，

监管银行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

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一条 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提供虚假材料或

采取其他方式协助开发企业违规支取预售资金的，由行政主管部

门依法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二条 按揭银行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将贷款资金划

入统一管理账户、监管账户的，没有按照规定划入的，监管部门

可以从名录库中将其剔除或取消其名录库备选资格，并将相关情

况通报给人民银行、金融监管分局。

第三十三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资金监管工作中存在违纪违

法行为，依法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；其他人员在资金监管工作

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移送用人单位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

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

年，《株洲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》（株建发〔2020〕12

号）同时废止。已按照《株洲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》

（株房〔2018〕40 号）、《株洲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》

（株建发〔2020〕12 号）监管的项目继续按原文件执行。

各县市、渌口区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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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